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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农业农村局文件

烟农〔2021〕63 号

关于做好 2021 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
工作的通知

各区市农业农村局，局属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2021 年农业转基

因生物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鲁农科教字〔2021〕8 号）有关

要求，切实做好我市 2021 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监管重点任务

（一）加强试验环节监管。各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要对辖区内

批准开展的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单位全覆盖检查，对转基因生物

试验要严格按照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《转基因农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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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田间试验安全检查指南》要求全程监管，试验前检查控制条件

是否合规，试验中检查控制措施是否落实到位以及试验材料可追

溯管理情况，试验结束检查收获物、残余物等管理情况和试验档

案归档情况。市农业农村局将在试验关键环节组织专家和管理人

员现场查看。试验单位要跟踪监测试验基地区域的病虫害消长、

种群结构及其生物多样性变化，及时掌握有害生物抗性动态，提

出应对措施，严防目标害虫转移对其他作物造成危害，防范次要

害虫上升危害。

（二）加强进口加工环节监管。目前我市有 19 家企业取得

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许可证，各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要对辖区内

油脂、饲料加工企业加强日常监管。加强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流

向管控，严查加工企业的运输、储存、装卸、加工过程中安全控

制措施落实情况，全面核查产品采购、加工、销售、管理等档案

记录以及转基因农产品标识情况，确保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全部

用于原料加工，严禁改变用途。市农业农村局将适时开展督导检

查。

（三）加强制种和种子加工经营环节监管。种子生产基地所

在地农业农村部门要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，对制种基地、非法种

子田块等开展排查，查早查小，加大种子下地前、苗期、收获季

的检查检测力度，严防非法转基因种子流入市场。加强对种子包

装、标签等环节监管，加大对种子市场、经营门店的转基因成分

抽检力度，严查转基因种子非法加工销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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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动员部署（2021 年 4 月上旬）。各区市农业农村部

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制定本区域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实施

方案，明确工作重点、任务分工，细化工作措施和要求，抓紧部

署监管工作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（2021 年 4 月-11 月）。各区市农业农村部

门要切实担负起属地监管责任，围绕监管重点，通过监督检查、

组织培训、约谈、明查暗访等方式加强日常监管，确保各项监管

措施落到实处。市农业农村局将适时开展抽查。

（三）工作总结（2021 年 12 月上旬）。各区市农业农村部

门要对全年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情况进行总结，及时总结工作中

好经验、好做法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属地管理。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农

业转基因生物监管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要切实落实好属地管理责

任，认真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

作。针对监管任务，统筹明确科教、种业、饲料、执法等部门在

农业转基因监管工作中的具体职责，加强工作部署，确保各项工

作落实到位。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学习农业转基因工作法律法规，

督导落实转基因重点任务，保障转基因监管工作所需人员、经费、

设备器材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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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压实主体责任。农业转基因生物相关从业者承担农业

转基因生物安全的主体责任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督促农业转基

因研究试验单位、种子生产经营单位、进口加工企业等相关从业

者落实主体责任，强化自我约束和管理。研发单位要成立农业转

基因生物安全小组，单位法定代表人担任组长或授权实际负责人

担任组长，切实担负起监管的法定责任，落实安全小组审查、监

督、检查、报告等职责；健全从实验室到田间试验的各项管理制

度，严格落实监管措施。种子生产经营单位要加强对制种亲本和

种子来源管理，建立健全档案，确保源头和流向可追溯，严禁非

法生产经营转基因种子。进口加工企业要依法持证经营，健全管

理档案，规范标识，确保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全部用于原料加工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检查

的力度和频次，在关键时节、关键环节和重点地区开展监督检查，

提升监管实效。县级要对辖区转基因试验、加工单位现场检查全

覆盖；市级将适时开展抽查。

（四）加强案件查办。对发现、移送、举报的农业转基因生

物违法线索，及时立案调查，依法从严处理；对涉嫌犯罪的案件，

要及时移交公安部门。对已办结案件依法做好信息公开，曝光查

处结果，形成有力震慑。严格落实监管信息报送制度，案件查处

实行信息月报，重大案件随时报送。

（五）加强科普宣传。各级农业主管部门要率先学习农业转

基因科普知识，通过发放宣传资料、制作宣传展板、播放宣传片



—5—

等形式，加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知识的宣传普及，引导大众理

性看待转基因，全面提高公众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科学认知水

平。

（六）及时报送信息和总结。各区市农业农村局要及时报告

监管工作动态，按照时间及要求向市局科教科报送以下材料：1.

每月 5 日前报送上个月月度监管信息（见附件）。2.6 月 10 日

前报送半年工作情况。3.12 月 10 日前报送全年工作总结。以上

材料请发电子版及盖章扫描件到电子邮箱。

各区市农业农村局要制定符合实际、切实可行的监管工作方

案，细化落实措施，于 4 月 15 日前以正式文件报市局科教科。

联系人：曲兆亭，电话：5528909

电子邮箱：ytsnyjkjk@yt.shandong.cn

附件：2021 年月度农业转基因执法监管情况统计表

烟台市农业农村局

2021 年 4 月 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—6—

附件

2021年月度农业转基因执法监管情况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（加盖单位公章）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检查研

发、生产、

经营单位

（家次）

出动执

法人员

（人

次）

查处

问题

（起）

涉及金

额（万

元）

责令

整改

（起

）

取缔无

证照企

业（家）

吊销证

照企业

（家）

试验环节监管

南繁基地监管

品种审定环节

监管

制种基地监管

种子加工经营

环节监管

转基因进口加

工企业监管

小计

注：每月 5 日前报送上个月月度监管信息。

烟台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1 年 4月 2日印发


